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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度自治区社会评价对南宁市教育系统提出的
非建设性意见建议情况说明表

南绩办通

〔2022〕15

号附件 1的

编号

非建设性意见

建议内容
对该项意见建议的情况说明

备 注

（责任

单位）

1202100109

00080

南宁市西乡塘

区，我听说外

来务工的子女

报读高中，高

中录取的分数

要比本地的高

一些，希望本

地政府教育部

门能够进行教

育改革，一直

同仁，子女就

读高中录取的

分数一样，外

来务工的子女

读高中能得到

公平看待。

一直以来，南宁市均全力落实好随迁子女平等接受教育工作。

一、积极稳妥实施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政策和在流入地接受

教育后参加中考、高考政策，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我市参加中考，并凭借中考成绩报读普通

高中程序完备，流程简便，充分体现了教育公平。

二、根据《南宁市 2021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方案》（南教〔2021〕

7 号）精神，市区各普通高中招生录取严格按照招生计划执行，招生计划按招生录取类别主要

分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本市市区户籍考生可同时报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非本

市市区户籍考生只能报读指导性计划。我市普通高中实行“自主选择、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

由于指导性计划报考人数较多，竞争压力较大。非本市市区户籍考生可在招生录取前将户口迁

入我市市区并向初中学校申请更改类别，即可按市区户籍考生类别同时报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

性计划。

三、我市目前的普通高中招生录取程序深受广大学生家长普遍认可，在维护教育公平、社

会公平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2021 年，未接到任何一起关于普通高中违规招生的投诉。普通

高中招生录取制度改革的涉及千家万户，影响全市市区每年 5万多名中考考生，属于自治区、

南宁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必须审慎、稳妥考虑。

下一步，我局一是将通过努力扩充普通高中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进一步回应群

众就读普通高中的需求。二是继续加强政策宣传力度，通过召开新闻通气会、发布一图看懂等

形式，加大对普通高中招生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家长对政策的了解。

市教育局
招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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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绩办通

〔2022〕15

号附件 1的

编号

非建设性意见

建议内容
对该项意见建议的情况说明

备 注

（责任

单位）

1202100108

00292

增加公办幼儿

园的数量，提

高幼儿入读公

办园的比例，

切实解决人民

群众“入园难”

的问题。

一直以来，南宁市教育局通过加大公办园建设、扩充公办学前教育资源、积极扩大普惠性

资源覆盖面等方式，增加公办幼儿园的数量，提高幼儿入读公办园的比例，切实解决人民群众

“入园难”的问题。

一、加大公办园建设。2021 年南宁市新开办公办幼儿园 26 所，提供学位约 8640 个，将教

育建设项目列入各级各年度为民办实事项目和重点建设项目，大力加强学校建设，从根本上解

决幼儿园学位紧张的问题。2021 年我市共有公办幼儿园 1226 所（含附设幼儿班 888 所），在

园幼儿 17.17 万人。

二、扩充公办学前教育资源。2021 年全市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为 52.54%，比 2019 年提升

27.49 个百分点，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得到大幅度提升。接下来我市也将持续做好公办幼儿园

在园幼儿占比工作，指导督促各下（市、区）持续推进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工作，要求各

下（市、区）定期按时上报工作推进情况。

三、着力解决入园难问题。积极扩大普惠性资源覆盖面，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做

好南宁市多元普惠幼儿园生均奖补工作。2021 年，全市共有自治区多元普惠幼儿园 523 所，下

（市、区）级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291 所，全市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 29.45 万人，普惠性幼儿

园覆盖率达 90.87%，比自治区提出的目标高出 10.87 个百分点。

市教育局
基教科
/计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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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绩办通

〔2022〕15

号附件 1的

编号

非建设性意见

建议内容
对该项意见建议的情况说明

备 注

（责任

单位）

1202100108

00155

新建和扩建学

校，继续扩大

学位供给，满

足城市发展需

要和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

需要。

一直以来，南宁市大力加强学校建设，持续扩大学位供给，从根本上解决中小学校及幼儿

园学位紧张的问题。

一、“十三五”期间，南宁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统筹规划中小

学校布局，并将教育建设项目列入各级各年度为民办实事项目和重点建设项目，大力加强学校

建设，从根本上解决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学位紧张的问题，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公平底惠及

更多市民，保障每个孩子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全市共建成投入使用公办中小学校 105 所（17.86

万个），新建幼儿园 131 所（4.89 万个），新增学位 22.75 万个，数量居全区首位。

二、“十四五”以来，我市教育系统全面贯彻落实强首府战略，推动“品质教育 学在南

宁”教育高质量发展工程的实施，优化教育设施布局，加快推进教育基础设施建设。2021 年，

全市建成投入使用公办中小学校 22 所（包括新建、迁建、重建），提供学位约 4.04 万个；新

开办公办幼儿园 26 所，提供学位约 8640 个。

三、“十四五”期间，我市仍将以“高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主要目标，以“提品

质”和“作引领”为主要方向，全面落实强首府战略，着力优化布局、促进公平、补齐短板、

提升质量，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让每一位适龄孩子都得到更公平更优质的教育。

市教育局
计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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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绩办通

〔2022〕15

号附件 1的

编号

非建设性意见

建议内容
对该项意见建议的情况说明

备 注

（责任

单位）

1202100108

00115

进一步深化国

防教育，进一

步推进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力争

走在边境和民

族地区甚至全

国前列。

南宁市多措并举加强国防教育、传统文化教育，充分发挥国防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示范引

领作用。

一、国防教育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高级中学学生军事训练教育大纲》，国防教育是学校的常规工作。2020 年，南宁市教育局印

发《关于加强南宁市中小学国防教育工作方案》的通知（南教体卫艺〔2020〕31 号）进一步深

化国防教育，成立南宁市中小学国防教育工作领导小组，通过加大经费投入、保证课程课时、

加强课程管理、加强师资建设、丰富课堂内容、补齐发展短板等六个措施加强国防教育。一是

每年将国防教育课时、安全等纳入对各下（市、区）和直属学校的绩效考评中，确保国防教育

有保障。二是每年按照南宁市国防教育办公室工作要点开展学校国防教育工作，扎实推动国防

教育进学校、进课堂、进教案、进学生头脑。三是每年联合人防办印发《关于组织开展“9·18”

防控警报试鸣人防教育活动的通知》，让各中小学校学生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同时提高学校

组织紧急集中疏散和防灾减灾的能力。印发《南宁市初级中学人民防空知识教育工作方案》，

近 300 所初中学校 10 万余学生参加人民防空知识考试，合格率 90%。四是每年联合南宁警备区

统筹分四批次安排南宁市 100 所高中阶段学校（含分校）约 8.6 万名学生开展 7天的军事训练

工作，安排 180 万元开展军训工作。五是各学校结合国防教育日、“八一”、国庆等相关的主

题纪念日教育活动相结合，对学生进行国防教育，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忧患意识。六是

2021 年 5 月我市组织南宁二中代表自治区参加教育部在四川举办的 2021 年度军事课教学展示

活动，取得一等奖 1项，二等奖 3项，三等奖 1项，成绩优异，充分发挥国防教育示范引领作

用。

二、传统文化教育方面。充分发挥传承学校的示范引领作用，辐射带动更多学校的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作。截至 2021 年，南宁市共 12 所学校被认定为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学校，入选的传承学校涵盖南宁特色传统项目，以课程教学为基础，以实践活动为载体，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学校体育、美育全过程，南宁市传承的传统文化项目种类繁多，

其中不乏三人板鞋、抛绣球、打陀螺、壮鼓、制陶技艺等独具南宁特色的传统文化项目，不少

项目在全国、全区大型比赛中荣获大奖，享誉全国，充分发挥传承学校的示范引领作用。

市教育局
体卫艺科
/基教科、

工委宣传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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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绩办通

〔2022〕15

号附件 1的

编号

非建设性意见

建议内容
对该项意见建议的情况说明

备 注

（责任

单位）

1202100108

00055

增加教育医疗

的投入。

一直以来，我市确保教育投入增长，具体措施如下：

一、继续巩固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体制,持续稳定保障教育投入。

据统计，2016-2021 年，我市教育财政总投入 789.60 亿元，年平均增长 9.49%。占公共财政支

出的 18.28%，财政教育投入已成为我市公共财政的第一大支出。2022 年积极争取各类教育补

助经费，目前自治区已经提前下达我市上级转移支付各类教育补助资金 24.94 亿元（占自治区

下达资金总额的 14%）。

二、建立健全各级各类学校生均拨款制度。我市严格按照中央和自治区有关决策部署，将

生均拨款制度作为教育经费保障的重要措施，不断建立健全生均拨款制度，截至目前，已建立

覆盖所有学段的生均拨款制度，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动态调整。具体如下：幼儿园生均公

用经费，城市公办幼儿园每生每年 500 元，县镇公办幼儿园每生每年 300 元；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小学每生每年 650 元，初中每生每年 850 元；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2020—2022 年

分别达到每生每年 600 元、800 元、1,000 元；中等职业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自治区直属、市

属（含城区）、县属学校 2022 年分别达到每生每年 1,300 元、1,100 元、1,000 元。

市教育局
计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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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绩办通

〔2022〕15

号附件 1的

编号

非建设性意见

建议内容
对该项意见建议的情况说明

备 注

（责任

单位）

1202100108

00053

希望教育行政

部门加大对五

项管理督导力

度，保护未成

年人权益，提

升学校教育教

学质量，保障

“双减政策”

真正落实落

地。

一、加大对五项管理督导力度，保障“双减政策”真正落实落地。2021 年，印发《南宁市

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五项管理”专项督导的通知》（南教督委办〔2021〕

16 号）、《南宁市教育局关于做好“双减”工作专项督导半月报工作的通知》（南教督委办〔2021〕

23 号），对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各中小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开展“五项管理”、“双减”督查，

同时市县两级责任督学每月入校进行五项管理专项督导，并形成发现问题、整改及反馈的闭环。

2022 年，我市继续开展“双减”专项督查，我办制定了《2022 年南宁市“双减”专项督导工

作方案》，将“双减”工作作为 2022 年教育督导“一号工程”，成效初显。

二、进一步建立健全“双减”工作机制，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全市“双减”工作落地有效。

一是印发《南宁市义务教育学校“减负提质”工作方案》及系列子方案，印发《南宁市义务教

育学校作业管理指导意见》《南宁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科作业设计与实施指导意见》《南宁市义

务教育学校 2022 年度“减负提质‘月月行’”系列主题活动的通知》《南宁市教育局关于组

织南宁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减负提质”工作成果专刊征稿的通知》《南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成立南宁市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等，成立“双减”工作领导小组，将落实“双减”“五项管理”工作纳入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

组调研指导重点事项，加强统筹协调，开展直属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教育教学视导活动，进一步

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推进“双减”工作落实见效。二是建立常态化对培训机构联合执法工作机

制，印发《南宁市“双减”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南宁市全面深化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工作方案

的通知》（南双减〔2021〕2 号），教育、公安、民政、市场等部门联合开展为期两个月的专

项治理行动，并在周末、节假日开展突击“双随机”检查，共出动联合执法人员 975 人次，查

处培训机构 263 家。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全部落实银行托管和风险保证金两种监管方式，机构

的存量和增量预收费资金全部纳入监管。截至 2022 年 4 月 19 日，我市原有学科类培训机构 759

家，已压减学科机构 677 家，压减率达 89.20%，剩余机构 82 家，剩余机构全部申请改为非营

利性，“营改非”率达 100%。三是印发《南宁市“双减”工作政策解读问答 50 条》，编印南

宁市“双减”工作信息简报，开辟“双减”专栏、开展记者进校园、督学入校督导等方式，认

真做好“双减”宣传、指导、督导工作，营造良好的宣传氛围。

市教育局
督导办/
基教科、
职成科、
民管科


